
体检前注意事项：
1. 请携带身份证、佩戴好一次性口罩，手机需出示“新疆政务服务小程序”查验健康码及有效期内核酸检测结果（请在体检前提前登录好新疆政务，以便查询）。
2.按照政府防疫防控要求，我中心将对所有到检客户进行预检分诊问询、测体温，请给予理解配合。体温超过37.3℃或有十大可疑症状等客户将暂停体检，转运至定点医院进一步明，望理解配合！！！
3.按照医疗管理部门相关规定，非体检人员请勿入内，请体检者勿带亲属和孩子入内，体检完毕请勿滞留体检中心，以免人多聚集，谢谢合作！
体检时间安排：7月1号到9月30号早上体检。
慈惠日常体检时间：周一至周六9：10分—13：10（周天休息，日常下午不接检，请悉知），如有抽血项目请您务必于早晨12：:00前进行，12：00之后不再进行采血。
体检须知：
1. 体检前3日请勿食油腻食物、勿饮酒。
2. 有抽血、B超检查项目者，受检前8小时内请勿进食、饮水（即空腹）。
3. 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慢性病患者，请将平时服用的药物携带备用。
4. 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等慢性病患者，请将平时服用的药物携带备用。
如有妇科检查请须知：
1. 妇科检查（妇科内诊、白带常规、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、阴超、阴道镜、HPV检测），仅限有性生活史或已婚女性。
2. 女性月经期间不宜做妇科检查和便、尿检查，经期结束3天后可补检，月经淋漓不尽者，建议不做妇科检查，需月经完全干净后3-7天方可妇检。
3. 妇科检查、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、HPV检测前一周禁止性生活，可以冲洗外阴，禁止冲洗阴道，禁止阴道上药。
4.  妇科检查前三天禁止性生活，一周之内不进行阴道冲洗及上药。
5. 产妇约42天后可以做妇科检查。
6. 孕妇勿做X线、宫颈液基细胞学、阴超、阴道镜、HPV检查。
7.  月经前2日请勿做乳腺B超检查。
如有碳14检查请须知：
备孕、孕妇、哺乳期女性请勿做此项检查。
如有X线检查请须知：
请勿穿胶印图形及有金属装饰的衣服，勿戴项链、耳环、手表、银行卡等金属、磁性物品。
如有HRA项目检测者有下列情况请勿检查：
1. 心脏支架、起搏器携带者
2. 体内有金属异物(包含心脏、肺动脉支架等)。
3. 严重心脏功能不全者。
4. 手掌、脚掌和额头部皮肤破损。
5. 肢体缺失者。
6. 服用了类固醇药物和长期服用镇痛药物者。
7. 孕妇。
HRA项目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如下：
1. 年龄（不在16-80岁之间的）。
2. 饮酒、高温桑拿（检测前8小时内）。
3. 剧烈运动（检测前8小时内）。
4. 近期服药或治疗。
5. 受检者检测时有腹泻、呕吐、发热症状。
如有自主神经系统检测、末梢血液循环检测请须知：
1. 请勿涂指甲油或美甲。
如有人体成分、动脉硬化检测者有下列情况请勿检查：
1.心脏支架、起搏器携带者。
2.体内有金属异物(包含心脏、肺动脉支架等)。
3.肢体缺失者。
如有肺功能检测者有下列情况请勿检查：
1. 近3个月内患心肌梗死或肺栓塞者。
2. 心功能不稳定、心绞痛、大咯血、剧咳、肺大泡及未控制的高血压者。
3. 胸部、上腹部或头颅的血管瘤者。
4. 近期眼部手术，如白内障。
5. 老年痴呆、意识障碍、不能合作者。
体检流程：
1 在前台办理体检手续，领取体检指引单（12点以后不予办理）。
2 更换体检服和拖鞋。测量身高体重血压，并在中心医师帮助下填写病史以及基本信息表。
3 交叉分流进行各个科室项目检查。
4 在餐前检查结束后，在营养餐吧领取早餐。自愿填写意见本。
5 完成餐后项目，将体检指引单交回前台，帮您核对体检项目。
6 体检结束后请扫慈惠体检中心二维码，关注慈惠公众号，以便14个工作日后查询电子报告。
7 体检各科结果汇总，总检专家进行总检，如有重要异常结果中心将会及时通知，指导就诊，并对诊治情况进行回访。

慈惠体检中心地址：丰源路35号百瑞广场A座一楼（油田公司总部南面）
体检前咨询或领取体检报告电话：0990-6666008 ；
[bookmark: _GoBack]报告领取时间：周一至周五下午（15点30—17点30）领取报告。 
体检后咨询电话：0990-6666003
